
- 1 -

附件 1

岗位职责及任职资格

（一）基本条件

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；

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，拥护、执行党和国家的基本路线、方

针、政策，严守法纪，品行端正，诚信廉洁，具有良好的职业素

养和个人品行；

熟悉企业经营管理相关业务，具有较高的政策水平、较强的

组织协调沟通能力、团队管理能力及处理复杂问题能力，开拓创

新精神和市场竞争意识强；

具有履行岗位职责所必需的理论知识和专业素养，熟悉国家

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，熟悉国内外市场和相关行业情况；

身心健康，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和心理素质，年龄

一般不超过 42周岁，特别优秀者年龄可以适当放宽；

应具有以下工作经历之一：担任中央企业二级及以上企业或

省属一级国有企业中层副职及以上岗位，或担任中层副职下一层

级职务满 3年；或担任党和国家机关县处级副职及以上岗位，或

担任乡科级正职岗位满 3年；其他企业人员应对照上述要求担任

相当职务（岗位任职资格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）；

未有违纪违法处罚或正在接受审查的违纪违法行为；

符合回避制度的有关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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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岗位职责

1.法律合规部副总经理

协助部门总经理做好部室工作；开展合规管理体系建设、风

险管理体系建设工作；负责法律纠纷案件管理；负责法律审核，

为集团重大经济活动提供全过程法律服务；负责组织开展普法宣

传教育；承担直属企业总法律顾问有关工作；完成交办的其他工

作。

2.信息和数字化管理部副总经理

协助部门总经理做好部室工作；组织编制、实施集团信息和

数字化总体规划；组织搭建集团信息化管控总体框架；负责信息

系统建设相关工作；组织编制相关技术规范和标准，开展数据治

理和共享利用；组织建立公司网络安全体系，保障信息系统稳定

运行；做好业务发展沟通协调和资源整合，支持业务部门、下属

企业信息化建设工作；完成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3.直属企业总法律顾问

为企业生产、经营、管理中遇到的法律问题提供法律意见和

法律风险分析；管理企业涉及的法律文书；参加重大经济活动的

谈判；负责管理企业涉及的诉讼、调解或仲裁活动；推动企业合

规管理体系建设，组织开展法治宣传教育；管理其他法律合规事

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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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任职资格

1.法律合规部副总经理及直属企业总法律顾问岗位

具有国家承认的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，精通法律合规

业务；具有法律职业资格（含律师资格），遵守法律职业道德；

具有以下资历条件之一：①担任中央企业三级以上企业或省级二

级国有企业总法律顾问（首席合规官、首席法务官）或担任上述

企业法律事务部门负责人，且有处理涉企重大疑难法律纠纷经历；

②担任大型民营企业、上市公司企业总法律顾问（首席合规官、

首席法务官），或担任上述企业法律事务部门负责人，且有处理

涉企重大疑难法律纠纷经历；③在大中型律师事务所担任合伙人

满 3年，且从事执业律师 10年以上、工作期间无未结投诉，且

有处理涉企重大疑难法律纠纷经历；④具有 10年以上法官、检

察官、公职律师等职业经历，且有处理涉企重大疑难法律纠纷经

历、经验（需提供相关资格证书及相关工作业绩证明材料）。

2.信息和数字化管理部副总经理岗位

具有国家承认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，计算机、软

件工程等相关专业教育背景；具有 8年以上信息技术等相关领域

的工作经验，5 年以上 IT 部门或技术团队管理经验；具有大中

型企业信息和数字化咨询、规划经验，熟悉主流 IT软硬件技术

架构及网络安全法律法规，有系统搭建设计或系统项目管理经验

（需提供相关工作业绩证明材料）。


